



宝凤政办函〔2025〕29号

宝鸡市凤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聘任宝鸡市凤翔区营商环境特约
监督员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区政府各工作部门，高新区管委会：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和陕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深入推进营商环境突破年工作落实落细，加强营商环境突破年监督工作，完善营商环境监督机制，全力打造亲商、清商、重商”的政商环境，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区政府拟向全区公开选聘15名营商环境特约监督员，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聘范围
在我区范围内常住或工作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代表、工商联代表、无党派人士、市场主体代表、媒体记者以及城乡居民等群体中选聘。
二、聘任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原则、作风正派，热心社会监督工作。
2.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为人正直、诚实守信、遵守社会公德，有良好的社会影响和公众形象。
3.本人自愿，身体健康，有参加监督活动的时间和精力。
4.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有较强社会责任感和勤学善研能力。
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人员，现任职于党政机关的人员，以及其他不适宜担任营商环境监督员的人员，不得聘任为营商环境监督员。
三、监督职责
1.自觉学习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政策规定，熟知优化营商环境各项工作内容，清晰掌握服务窗口办理流程和办事环节，持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和工作技能。
2.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监督服务精神认真履职，在监督工作中遵纪守法，文明自律，对区、镇、村三级行政审批、政务公开、服务承诺、特定行业服务规范、行政执法及基层窗口服务等情况进行监督评价，每月自觉采取业务陪办、模拟办理等多种方式进行观察、体验和监督评价1次。
3.自觉宣传全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工作的政策及措施，了解企业和群众在办事过程中遇到的“堵点、痛点、难点”问题，每季度提出可行的意见建议1条。
4.每月收集并反馈社会各界对营商环境建设的意见建议以及损害营商环境的问题线索至少1条。
5.积极参与凤翔区营商环境监督综合评价及与营商环境有关的座谈、调研等工作；配合区职转和营商办开展其他有关工作。
四、组织管理
凤翔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区营商环境特约监督员的日常管理工作。营商环境特约监督员聘任期限为两年，期满后根据工作表现及需要决定是否续聘。
五、名额分配及推荐责任单位、选聘程序及时间安排
（一）名额分配及推荐责任单位
全区聘任15人，其中，区人大代表2人（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负责），区政协委员2人（区政协办公室负责），民主党派人士1人，无党派人士1人（区委统战部负责），媒体代表1人（区委宣传部负责），工业企业代表2人（区工信局负责），服务业企业代表1人（区交通运输局负责），建筑业企业代表1人（区住建局负责），个体工商户代表1人（区市场监管局负责），法律职业人员1人（区司法局负责），群众代表2人（城关镇负责）。
（二）选聘程序及时间安排
1.将名额分配、选聘条件、监督职责、监督范围等信息通过区政府门户网站发布公告，个人可在规定时间内向各主管单位提出申请。
2.报名时间从2025年10月11日起至10月17日结束。请各责任单位根据以上要求择优选聘推荐，并于10月22日前将推荐人名单经推荐单位初审后，由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同意盖章后报区政府办公室，经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合格后颁发聘书。
联系人：吴灵芝     联系电话：0917—7219139
邮  箱：fxqzfbzzg@163.com

附件：宝鸡市凤翔区营商环境特约监督员申请表


宝鸡市凤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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